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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就避免双重

征税协议内的数据交换安排的发言要点 
（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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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署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梁凤仪今日（五月四日）在立法会财经事

务委员会会议上就避免双重征税协议内的数据交换安排的发言要点： 
 
主席、各位议员： 
 
  为了减低香港业界在海外投资的税务负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 1998-99
年度起，已积极与本港的主要贸易伙伴商议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这些

协议可消除两地之间的税务不明朗因素，降低某些预扣税税率，有助促进贸易、

投资和人才交流。至今，我们已分别与比利时(2003)、泰国(2005)、中国内地(2006)、
卢森堡(2007)和越南(2008)签订有关的协议，并另外与 11个经济体系开展了磋商。 
 
  这些避免双重征税协议一般都载有数据交换条文，就缔约双方交换数据事宜

作出规定。现有协议所采用的数据交换条文，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5
年税收协议范本为蓝本。根据该模板，如果缔约地区向香港索取数据，而税务局

在处理本地税务事宜时不需要有关资料，则税务局可拒绝搜集和提供。 
 
  不过，大部分已发展的经济体系都已采用 OECD 2004 年版本的数据交换条

文。这个最新版本订明，缔约地区不能以所索取资料与本地税务事宜无关，而拒

绝搜集和提供给对方的。 
 
  香港暂时并不能采用 OECD 2004 年版本。因为根据《税务条例》，税务局只

能在与征收本地税项有关的情况下行使搜集资料的权力。 
 
  由于我们大部分主要贸易伙伴均坚持采用 OECD 最新数据交换条文，我们

在商讨避免双重征税协议的工作上遇到很大的障碍，令我们不能与一些主要贸易

伙伴成功签订协议，甚至难以展开磋商。另外，这亦令人对香港税制的透明度产

生负面印象，甚至可能被国际社会列为避税天堂，和受到有关反避税的措施影响。 
 
  如我们准备采用 OECD 最新的数据交换条文，我们便须修订法例，以扩大

税务局索取资料的权力，让税务局即使在与本地税务无关的情况下，单就协议下

数据交换的目的，也可以收集纳税人的数据。 
 
  我们于去年七月至十月就此问题咨询了商界及专业团体。大部分持份者均支

持我们采用较宽松的数据交换安排，以符合国际最新的标准，令香港可以尽快扩

展我们的协议网络。 
 



  为加快香港在这方面的工作，财政司司长在 2009-10 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中宣

布我们计划在今年年中之前提出有关的修例建议，使香港的税务资料交换安排可

与国际接轨。 
 
  有关建议落实后，可以尽快扩大协议网络。部分国家更在得悉我们的决定后，

主动邀请我们开展协议的磋商。 
 
  另外，有关建议到落实后可以避免香港被国际社会标签为「避税天堂」。「避

税天堂」一般是指一个地方通过象征性的税率、复杂和不透明的税例或银行保密

法，针对性地吸引外来资金到该地以逃避别国的税项。香港绝对不是「避税天堂」。

不过香港尚未达到 OECD 最新的税务数据交换标准，容易给国际社会一个口实

是税制不透明，不合作的。所以一日未达标，始终存在被国际组织或个别国家列

入避税天堂黑名单的风险，因此有关的修例工作不容怠慢。 
 
  而我们计划于今年稍后正式向立法会提出修例草案，我们希望财经事务委员

会各委员会支持有关的建议。 
 
  如委员有任何问题，我们乐意进一步解释。 

完  


